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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文［2010］134号
清流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清流县
加快温泉资源开发建设扶持政策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我县温泉资源极为丰富，是旅游发展的特色和亮点。随着交通区位的改善，加快开发生态、休闲、安养旅游，打造温泉品牌，是融入海西自然文化旅游中心的重要举措。经研究，现将《清流县加快温泉资源开发建设扶持政策》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清流县人民政府
二○一○年八月十九日
清流县加快温泉资源开发建设扶持政策
　　我县温泉资源十分丰富，但由于区位和交通等方面的原因，资源开发利用仅处于初始阶段，没有形成富有自己特色的温泉旅游产品。随着永宁高速、省道307线全面动工建设和浦建龙梅铁道清流段前期工作的加快推进，交通环境的根本改善指日可待，这将给我县温泉项目的开发建设以及整个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极大机遇。为鼓励支持社会资金对温泉资源的投资开发，加快温泉旅游项目建设，尽快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特制定本扶持政策。
　　第一条 本优惠办法适用在清流县范围内以国家AAAA级以上旅游景区标准建设且投资规模在人民币5000万元以上的温泉项目投资人。
　　第二条　温泉景区项目建设用地优惠：项目动工建设三年内，温泉景区配套设施的建设用地（如：宾馆、餐厅、商店、娱乐场所、度假别墅、产权酒店等）以挂牌形式转让给投资业主，业主应负责支付征地拆迁费用、报批费用及上缴省、市税费（如契税、耕地开发基金等）。景区项目建设土地挂牌出让成交价扣除以上部分和报批费用、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的县实得部分，全额奖励给业主用于景区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条 温泉景区项目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优惠：景区内旅游设施建设中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全额奖励给业主用于景区项目基础设施建设。
　　第四条 景区项目建设税收贡献奖励：项目动工建设三年内景区内工程的建安税县级财政所得部分奖励给业主，用于景区项目基础设施建设。
　　第五条 项目建设行政事业性收费优惠：项目动工建设三年内，免收人防易地建设费、建设用地拔地定桩费、建筑物放样定桩费、水土保持费、新型墙体材料推广费、散装水泥基金、建筑占道费；防雷检测费若属行政性收费全额免收，若属经营性收费减半收取。
　　第六条 景区建成开业后的税收贡献奖励：景区建成开业后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县得部分奖励给业主，奖励部分全部用于景区建设的再投入。其奖励额度为前三年100％，后两年50％。
　　第七条 项目建设的供电设施投入管理优惠：免收电力工程基础设施配套费，同意景区内电力设施由业主投资建设，建成后由业主自行管理维护，供电部门确保供电，并把供电线路架设到景区红线内。
　　第八条 本优惠政策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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